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

、授予数量：公司本次授予对象

１３９

人，授予数量

３

，

１３８

，

１２１

股，占目前总股本的

０．４４％

；

３

、授予价格为：

５．９７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

止。整个计划有效期为

５

年。

（

１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均

自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

２

） 第一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４０％

；第二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

３０％

； 第三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３０％

。

６

、所有激励对象获授并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一致。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漆凌燕

副总经理、 董事会

秘书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０．０１４１％

李相宏 副总经理

５０

，

８３５ １．４８％ ０．００７２％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

１３７

人）

２

，

９８７

，

２８６ ８６．８９％ ０．４２１４％

合计（

１３９

人）

３

，

１３８

，

１２１ ９１．２８％ ０．４４％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３－５７

号

《验资报告》，认为：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漆凌燕等

１３９

名激励对象以货币

资金缴纳出资额

１８

，

７３４

，

５８２．３７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壹拾叁万捌仟壹佰贰拾壹

元整（

￥３

，

１３８

，

１２１．００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壹仟伍佰伍拾玖万陆仟肆佰陆拾壹元

叁角柒分（

￥１５

，

５９６

，

４６１．３７

）。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８

，

８１３

，

７５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人民

币

７０８

，

８１３

，

７５０．００

元，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出

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７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００

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定向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０

，

０５９

，

３０８ ６６．３２％ ３

，

１３８

，

１２１ ４７３

，

１９７

，

４２９ ６６．４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５４

，

９９１

，

２５０ ６４．１９％ ２

，

９８７

，

２８６ ４５７

，

９７８

，

５３６ ６４．３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５４

，

９９１

，

２５０ ６４．１９％ ４５４

，

９９１

，

２５０ ６３．９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９８７

，

２８６ ２

，

９８７

，

２８６ ０．４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５

，

０６８

，

０５８ ２．１３％ １５０

，

８３５ １５

，

２１８

，

８９３ ２．１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８

，

７５４

，

４４２ ３３．６８％ ２３８

，

７５４

，

４４２ ３３．５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８

，

７５４

，

４４２ ３３．６８％ ２３８

，

７５４

，

４４２ ３３．５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０８

，

８１３

，

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３８

，

１２１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按新股本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５７

元。

六、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７０８

，

８１３

，

７５０

股增加至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本次股份授予前公司实际控

制人顾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６１７

，

８２８

股， 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４１６

，

９８０

，

８２６

股，合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８．９２％

；授予完成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顾伟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６６％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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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电子

传递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南京市龙蟠路

９

号兴隆大厦

２１

楼召开，董事会成

员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继续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陈兴汉女士、江劲松先

生、范业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为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中的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

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作如下修改：

（

１

）审计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且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２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中外股东双

方约定的

２０

年经营期限届满，经与外方股东英国第一东方中国地产（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第一东方”）平等、友好协商，以东方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为定价依据，公司拟受让第一东

方持有的东方公司

２５％

的股权。此次股权受让完成后，东方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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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南

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

人民币，担保授权（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截止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担

保余额为

８．５５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继续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

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债务担保，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担保授权（签

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具体授权担保额度如下：

公司名称

集团公司持

股比例

授权担保额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

公司担保余额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不超过

８．２

亿元

８．１５

亿元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９７％

不超过

２

亿元

０．４

亿元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７％

不超过

４．８

亿元

－

合计

－

不超过

１５

亿元

８．５５

亿元

（二）关联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９４２．０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３３％

；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实业”）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集团

公司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发展”）是集团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 《继续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关联董事陈兴汉女士、江劲松先生、范业铭先生回避

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李启明先生、张明燕女士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为：此项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集团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

１８９６２．５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

２５１

号，法定代表人：江劲松，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销售、租赁及售后服务；工程建设

管理；实业投资等。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母公司）资产总额

２２６９７５

万元，贷款总

额

８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

９０８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１１２８

万元；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

后的营业收入

２４８２６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７５５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母公

司）资产总额

２２６９１１５

万元，贷款总额

１３６５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

８０８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３０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的营业收入

２０７１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８４９

万元（以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建材实业目前的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集团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南京栖霞建设

集团物资供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

的股权，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马群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范业铭，经营范围：门窗及其他住宅部配件销售、安装、售后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等。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０２４５

万元，贷款总额

１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合

计

１３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７１７６

万元；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３３２４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８２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１２６１

万元，贷款总额

４０００

万元，流动

负债合计

１５３３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９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的营业收入

１１９９４

万元，实现净利

润

６９３

万元（以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科技发展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集团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南京住宅产

业产品展销中心持有其

３％

的股权，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马群科技园内，法定代

表人：范业铭，经营范围：新型建材产品的研发、检测、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资产总额

２７７０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４０

万元；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０

万元， 净利润

－１７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７０７

万元，贷款总额

０

元，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的营

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７４

万元（以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数据未经审计）。因前期协商土

地事宜，科技发展公司还未实际运作，预计在六个月内，公司将正式投入运营。

（四）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９４２．０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３３％

；

建材实业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科技发展是集团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集团公司持有其

９７％

的股权，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着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控股

股东集团公司一直互相提供债务担保，互担保的金额不超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时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建材实业”提供

１

亿元人民币银行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建材实业提供银行借款连带责任保证的金额增至

２

亿

元（集团公司同意将上述两项担保纳入

１２

亿元的互保总金额范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经集团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提高为本公司（含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至

２５

亿元人民币，担保授权（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着公平的原则，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继续为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债

务担保，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担保授权（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具体授权担保额度如下：

公司名称

集团公司持

股比例

授权担保额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

公司担保余额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不超过

８．２

亿元

８．１５

亿元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不超过

２

亿元

０．４

亿元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不超过

４．８

亿元

－

合计

－

不超过

１５

亿元

８．５５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司董事会对集团公司、建材实业、

科技发展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认为三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

稳定，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对三家公司的担保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５．５５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９６

？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４．５

亿元人民币、为控股股东

担保

８．１５

？亿元人民币，为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担保

０．４

亿元人民币，为合营企业担保

２．５

亿元人民币，未有逾期担保。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７

？亿元人民币。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４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为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３．４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１８

个月。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受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公司承建幸福城保障房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幸福城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安居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因幸福城保障房项目建设需要，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居集

团”）拟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南京鼓楼支行取得

３．４

亿人民币贷款，期限为

１８

个月，全部用于支付幸福城保障房项目建设资金。公司授权董事长以幸福城项目祈福里（三组

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为标的物，为安居集团的上述

３．４

亿元人民币借款签署抵

押担保协议并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范围外的担保，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

序。

（二）抵押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为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全体董事一致表决并通

过了此项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３３．８６

亿元，依

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南京市属国有企业，是顺应南京市政府《关于实

施综合改革工程的意见》及十项改革总体方案、由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更名设立。

注册资本：

８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小心桥东街

２５

号，法定代表人：毛龙泉，经营范围：

负责南京市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其相关业务。全资子公司：南京国资新城投资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胜利圩水产养殖场、南京地灵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宁熙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燕子矶片区整治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９１．５３

亿元

２３２．７６

亿元

负债总额

７１．５２

亿元

１０４．２０

亿元

贷款总额

６３．０５

亿元

７５．４９

亿元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４５

亿元

３０．１１

亿元

净资产

１２０．０１

亿元

１２８．５６

亿元

营业收入

９４．７９

万元

２６．９９

万元

净利润

３５．８５

万元

－６７３４

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２０１０

年，受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公司承建幸福城保障房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幸福城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安居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抵押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安居集团拟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南京鼓楼支行取得

３．４

亿人民币贷款，

期限为

１８

个月，全部用于支付幸福城保障房项目建设资金。公司授权董事长以幸福城项目祈

福里（三组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为标的物，为安居集团的上述

３．４

亿元人民币

借款签署抵押担保协议并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范围外的担保，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

履行决策程序。

（二）抵押物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及权属人

栖霞区马群街道幸福城居住区项目祈福里（三组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为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２

、项目概况

栖霞区马群街道幸福城居住区项目祈福里（三组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总

建筑面积

１０８９１７．１０

平方米。位于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之一的花岗保障房项目内。花岗保障

房项目幸福城居住区位于栖霞区马群街道， 总用地面积

６２９６７６

平方米， 其中可建设用地

３６６９７１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１１８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１８

万平方米。估价对象临

近地铁

２

号线马群站，未来还会有地铁

１７

号线经过，周边有

１４２

路、

１６３

路、

３０９

路、

３１４

路等

公交车经过，交通配套较为完善。

３

、工程现状

主体结构、内外墙体砌筑完成已基本完成，外墙涂料粉刷工程正在进行，其中部分楼栋外

墙粉刷已经结束，脚手架拆除完毕；门、窗框、窗扇基本安装完毕，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墙面及公

共走道部分的装修，电梯井已经做好，垂直电梯尚未进行安装，水、电设备已安装完毕，室外工

程包括室外主要道路及绿化工程等目前正在施工。

４

、项目估价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栖霞区马群街道

幸福城居住区项目祈福里三组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抵押估价报告》（苏佳房估

１２０９１８０８

号）评估确定，栖霞区马群街道幸福城居住区项目祈福里（三组团）

０１－０５

幢、

０７－１０

幢部分在建工程 （委估地上总建筑面积

１０８９１７．１０

平方米及相应分摊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面积）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的市场价值为

５３０９９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安居集团作为六大市属国有企业集团之一，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和中低价商品房开发建

设，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和持有型物业的开发、建设、经营，是南京市保障房建设“组团式开发”

的全新思路和创新做法的重要举措。公司董事会认为，政府对保障房建设支持力度较大，安居

集团具备整合和集中多种资源的优势，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

务，对该公司的担保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

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５．５５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９６

？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４．５

亿元人民币、为控股股东

担保

８．１５

？亿元人民币，为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担保

０．４

亿元人民币，为合营企业担保

２．５

亿元人民币，未有逾期担保。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７

？亿元人民币。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５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下午

２

：

３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龙蟠路

９

号兴隆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所有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

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法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

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

３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龙蟠路

９

号兴隆大厦

２１

楼公司证券投资部（

２１００３７

）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５６００５３３

传 真：

０２５－８５５０２４８２

联 系 人：曹鑫 高千雅

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ｃｈｉｘｉ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2-042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

充分讨论，通过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日常工作规程》。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2-043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公司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董事长李振国、董事钟宝申、董事刘学文、

董事李春安、董事胡中祥、独立董事黄克孟、独立董事王咏梅、独立董事张苗参加会议并表

决。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2-044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暨股权转让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将其持有的宁夏晶隆

石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夏晶隆

"

）

40%

股权转让给宁夏轩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

夏轩晶

"

），交易金额为

49,600,000

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背景

2012

年，光伏市场持续低迷，光伏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加剧，光伏产品价格处于历史低位。

公司受行业影响，资金压力较大。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通过对市场的调研分析，公司决定转让

全资子公司所持宁夏晶隆

40%

股权。本次转让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进一步减少关

联交易业务。

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与评估，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与宁夏轩晶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此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宁夏晶

隆的股权。

二、交易概述

1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其持有的宁夏晶隆

40%

股权转让给宁夏轩晶， 转让价格为

49,

600,000

元，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名称：宁夏轩晶贸易有限公司

2

、住所：银川市兴庆区吉祥商住楼

15

号营业房

3

、法定代表人：黄苗康

4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5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不含危险品）、石英砂、石英制品、石墨及制品、机械设备的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凭审批批准文件经营）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名称：宁夏晶隆

40%

的股权

(

二

)

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1．

企业名称：宁夏晶隆石英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注册资本： 柒佰万元整

4．

注册地址： 中宁县团结南路

5．

法定代表人： 黄苗康

6．

经营范围：石英砂、坩埚、石英板、石英管的制造、加工及石英机械设备制造、加工。自营

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三

)

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的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2

】

27021

号

"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宁夏晶隆资产总额

11,830.9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94.91

万元，净资产为

9,13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823.74

万元，净利润

为

1,018.17

万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定价情况

(

一

)

合同主要条款

1

、交易双方名称：

转让方：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和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均属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在此

协议签署前，交易标的为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持有。

受让方：宁夏轩晶贸易有限公司

2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600,000

元

3

、合同标的：宁夏晶隆

40%

的股权

4

、合同生效：本股权转让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二

)

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委托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

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2

】第

1310

号

"

评估报告。评估主要采用资

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进行，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评估，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宁

夏晶隆净资产账面值为

9,136

万元，宁夏晶隆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评估值为

19,465.40

万元。

宁夏晶隆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了股东会决议， 会议审核通过了关于宁夏晶隆利润

分配的方案。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宁夏晶隆

2012

年半

年度审计报告，宁夏晶隆以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分红

7000

万元。

本次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49,600,000

元，是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

"

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2

】第

1310

号

"

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六、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宁夏晶隆

40%

股权转让，将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宁夏晶隆的股权，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根据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后将产生的利润预计为

363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接到公司股

东山东康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康乾

"

）及公司股东夏春良先生通知：

1

、 山东康乾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18,000,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营分行（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并已于

2012

年

12

月

0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2

、夏春良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6,000,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营分行（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并已于

2012

年

12

月

0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山东康乾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其中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夏春良先生持

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

，其中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

为

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2-63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

1-11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已正式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共

6

个，分别为：宿迁市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桐城市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装机容量均为

2×12MW

。

2012

年

1-11

月上述

6

个生物质电厂完成上网电

量

40770.52

万千瓦时。

公司下属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均已通过

"72+24"

小时的性能测试，目前

3

个电厂正

在设备调试及试运行期间内。

另外，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生物质电厂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已

实现机组首次并网，目前正在进行

"72+24"

小时性能测试的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

2012-016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838

号）《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开发

行人民币

2,723

万股，每股发行价

18.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国浩验字

[2012]

第

207A84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

[2012]228

号）《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核准，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事宜，包括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150100000001693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169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0892

万元，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8169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0892

万元 。

其他内容未变更。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110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暨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正在洽谈、筹划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前期论证等准备工作。为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恢复交易时间不迟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跟踪发布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006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67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JXQ600

型多线切片机试制成功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由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研发中心负责设计的

JXQ600

型多

线切片机样机试制成功。经实验测试，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公司已完成了该产品的

各项试制工作。多线切片机（俗称

"

切片机

"

）是太阳能光伏行业中用于单、多晶硅片切割的专用

精密切割设备，该机由导轮驱动，采用钢结构线带动游离

SIC

磨粒（砂浆）或者金刚线的切割方

式，切割出符合太阳能电池片要求的单晶或多晶硅片，是太阳能光伏、半导体产业中必备设备

之一。

由于

JXQ600

型多线切片机从样机试制结束到批量生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产品生产

环节的工艺检测和完善、产品推向市场前的营销、售后服务等配套工作等），预计

JXQ600

型多

线切片机产品达到批量生产尚需较长的时间。后期，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JXQ600

型多线

切片机的产品工艺与技术性能。公司将根据上述产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新鸿辉实业

"

）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8.45%

）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能信托

＂

）用于新鸿辉实业

与华能信托签署的合同（以下简称

"

合同

"

）的履约担保（具体详情参阅

2012

年

3

月

23

日《关于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3

）。

2012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接到新鸿辉实业通知，新鸿辉实业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500

万股限

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1%

）追加质押给华能信托，用于合同履约担保。新鸿辉实

业已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华能信托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新鸿辉实业共持有公司股份

4,8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2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新鸿辉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7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63%

。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